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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學校校園霸凌防制計畫 

壹、 依據： 

一、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二、 教育部101年12月25日臺軍(二)字第1010239194號函。 

三、 教育部113年4月17日臺教學(五)字第1132801790A號令。 

 

貳、 實施對象： 

本校教職員工生。 

 

參、 執行策略： 

 

一、成立相關組織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規定略以，學校應設置校園霸凌防

制委員會(下稱防制委員會)。 

(二) 防治委員應包括校長或副校長、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學務人員

或輔導人員至少二人、家長代表、外聘學者專家、高級中等學校並應

包括學生代表。委員任期1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 

(三) 本校已簽奉核定組成防制委員會，並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規

定，校長於防制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防制委員會與

審查小組名單如附件1。 

(四) 防制委員會成員應配合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教育

局辦理防制校園霸凌相關活動及個案研討。 

 

二、加強宣導及專業增能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8條第1項第3款規定，學校每學期應結合校務會議、

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研習時間辦理校園霸凌防制及輔導知能相關之在

職進修活動，如：班級經營策略、輔導諮商技巧等。 

(二) 每學期第一週訂為「友善校園週」並規畫「反霸凌」相關主題宣導或

活動或講座。 

(三) 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學務會議、導師會議實施校園霸凌防制宣導，

強化教育人員知能以提升辨識處理能力。 

(四) 加強校長、教職員工與學生，就校園霸凌防制權利、義務及責任之認

知；學校校長、教職員工與學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

人際互動時，應秉持助人、和諧、友善及相互尊重之原則。 

(五) 以正向輔導管教方式啟發學生同儕間正義感、榮譽心、相互幫助、關

懷、照顧之品德及同理心，以消弭校園霸凌行為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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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預防 

(一) 彈性調整班級位置：學校應彈性調整班級位置，需特別施予適當輔導

或教學之班級(如：最高年級、資源班、特教班、資優班、體育班、音

樂班等)應置於1樓或學務處附近。 

(二) 強化熱點巡查：針對校園安全疑慮處所，由學校校園安全維護人力針

對高風險區域加強巡查，協助校內防制霸凌業務及校園周邊危險區域

巡邏。 

(三) 改善校園危險空間：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

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

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與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四) 融入課程與班級經營： 

1. 學校應利用班會、週會、導生聚會等時間(或融入社會及綜合活動學

習領域等課程)進行霸凌實務研析，培養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

命、性別平等、資訊倫理教育及偏差行為防制觀念，遏止霸凌行為

產生，並鼓勵學生見義勇為。 

2. 學校應對社交技巧不佳、行為明顯地與眾不同、易與人發生衝突或

人際關係處理不當之學生，加強關心輔導，亦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

友愛待人之良好處世態度。 

3. 學校應建立普特合作機制，遇有衝突必要時尋求特教學生助理人員

入班協助。 

(五) 積極介入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 

1. 學校知悉學生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時，積極依防制準則第21條處

理，採取適當管教措施、懲處或其他適當措施。 

2. 學生之疑似有違法或不當行為經檢舉後，仍得依防制準則第21條處

理，採取正向管教、懲處、輔導或其他適當措施。 

3. 學校應定期評估有拒學或自殺、自傷意圖學生是否處於具有敵意之

學習環境，並本權責協助與輔導。 

4. 學校接獲檢舉時，應積極關懷當事人狀態，必要時，視當事人需

求，主動提供輔導資源。 

 

肆、 霸凌事件之檢舉、通報及受理 

一、 暢通檢舉管道、加強保密及安全性： 

(一) 學校應主動營造友善、安全之檢舉及通報環境，不得因被行為人或任

何人檢舉或協助他人檢舉，而予以不利之處分或措施。 

(二) 學校應向教職員工生宣導可利用臺北市政府市民專線、學校校長信

箱、教育部反霸凌專線(1953)等尋求協助。 

(三) 學校對檢舉人、案件之當事人、證人及協助調查者之姓名或其他足以

辨識其身分之資料，皆應予以保密。 

(四) 若霸凌或偏差行為已發生而有旁觀學生制止，學校應予鼓勵並對其採

取遏止霸凌或偏差行為之強制措施不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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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網頁首頁設有霸凌申訴信箱，亦可透過下列管道進行檢舉： 

1. 電話：02-25337691 或 02-25334017 #183、#136 

2. 信箱：dcsh183@dcsh.tp.edu.tw 或 dcsh136@dcsh.tp.edu.tw 

 

二、 明定分工職掌、落實通報義務： 

知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均應立即向學校所定權責人員通報，通報

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涉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規

定，應向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三、 配當合適空間、處置依法規定： 

(一) 學校應事先就案件處置之會前會、調查/調和會議、訪談之場地、錄

音或錄影器材、資料保存設備，視特性周全安排(包括討論空間之隱蔽

性、安全性與隔音功能)。 

(二) 學校處理疑似霸凌案件應依據防制準則標準作業流程，並利用教育部

防制校園霸凌專區工作手冊表單，以完善處理程序。 

 

四、 化解衝突、回歸正常學習： 

(一) 遇有生對生紛爭，學校應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以預防、減低

或杜絕行為人再犯。 

(二) 學校必要時，得對當事人施予抽離或個別教學、輔導，學校並得暫時

將當事人安置到其他班級或協助當事人依法定程序轉班。 

(三) 學校必要時得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席紀錄或成績評量，並積極協助

其課業，不受請假、學生成績評量或其他相關規定之限制。 

(四) 學校應教導當事人雙方承擔責任、道德學習、有尊嚴的對話及修補傷

害，減輕霸凌造成之創傷與衝突，促進和解及修復關係。 

 

伍、 獎懲： 

一、學校教職員工或其他人員有辦理校園霸凌防制之功者，教師部分依據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進行敘獎，學校行政人員依

據公務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進行敘獎。 

二、學校教職員工生或其他人員有違反防制準則之規定者，應視情節輕

重，分別依成績考核、考績、懲戒或懲處等相關法令規定及學校章則

辦理。 

 

陸、 本實施計畫經防制委員會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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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名冊 

序

號 
編組職稱 姓名 職稱 

校長指

派3人為

審查小

組 

備考 

1 召集人(主席) 張麗萍 校長 V  

2 學務人員 楊曙戎 學務處主任 V 

至少2類人 

3 輔導人員 吳姿瑩 輔導處主任 V 

4 
未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 
曾韻慈 教師會代表 

 

5 
未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 
陳鴻慧 教師會代表 

 

6 行政代表 劉亦陞 教務處主任   

7 家長代表 潘宗毅 家長會委員   

8 家長代表 洪鈞安 家長會委員   

9 家長代表 趙凌華 家長會委員   

10 外聘專家學者 吳宇仙    

11 學生代表 吳柏宥 班聯會主席  高中學校應包括
學生代表 

      

    
 

 

附 

註 

一、 依據防制準則第7條第2項與第3項，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組成

防制委員會5人至11人，任期一年為原則，期滿得續聘；委員之

任期，得以學年為單位。校長或副校長為召集人，並應包括

「未兼行政教師代表、學務人員或輔導人員」(至少2人)、家長

代表、外聘專家學者(如偏遠地區學校外聘學者專家有困難者，

得以社會公正人士替代)，高級中等學校應包括學生代表。 

二、 依據防制準則第24條第1項，學校校長應在防制委員會委員中

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與防制委員會

委員相同。 

 


